附件2
石家庄市西柏坡精神研究课题

结项申请书

课  题  名  称：
    课  题  编  号：  
    成  果  形  式：  
    课 题 负 责 人：           

    负责人所在单位：      

    课 题 组 成 员：   
填报时间：   年    月   日

说    明

    一、结项程序

    1.课题负责人如实填写本表，将结项材料交由单位课题管理部门审核。

    2.单位课题管理部门对结项材料进行检查核实、签署意见、加盖公章后，报送市西柏坡精神研究中心。

    3.市西柏坡精神研究中心组织专家对结项材料进行评审。
    二、结项材料
1.《石家庄市西柏坡精神研究课题结项申请书》（A4纸双面打印1份）。
2.研究成果转化材料（原件、复印件，原件核对后拿回）。
3.最终研究成果格式：标题为加粗二号、宋体字；副标题为三号、楷体字；正文为三号、仿宋字；一级标题为三号、黑体字，用“一、”“二、”“三、”……标识；二级标题为加粗三号、楷体字，用“（一）”“（二）”“（三）”……标识。最终研究成果首页需标注课题编号，不得体现作者姓名及单位，A4纸双面打印3份。

上述材料电子版一并发送至邮箱。

    地  址：石家庄市桥西区普圆街2号石家庄市委宣传部721；

    邮  编：050000；
    电  话：0311-86686521；
邮  箱：86686521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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